
聯 絡 人：

聯絡電話：

電子郵件：

傳　　真：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速別：

主旨：

一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二、

三、

 
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　函

 
承辦單位：歸檔／申請歸檔展期　天

收文字號：

機關地址：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橋頭1號

葉兆彬

02-89669870　#1257

wra10094@wra10.gov.tw

02-89662570

會辦單位：

 

如行文單位

 

中華民國105年07月15日

水十規字第10503020300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為辦理「新店溪支流南勢溪覽勝大橋以下河段河川治理方案」第二

次研商會議，時間及地點詳如說明，請惠予與會指導並提供卓見

，請查照。

 

說明：

研商會議辦理時間及地點如下：

時間：105年7月29日(星期五)上午10時00分整

地點：新北市烏來區公所二樓會議室

主持人：本局曾副局長鈞敏

覽勝大橋以下河川治理方案，本局前於104年10月23日辦理第一次

治理方案研商會議在案，因築堤保護方案牽涉現有商家建物拆除以

及堤岸高度影響河岸景觀等問題，未獲採納，現階段仍以暫時維持

現狀配合預警疏散為原則。

本次會議再次就未來短中長期方案進行說明，惠請烏來區公所協助

邀請附近商家業者、部落耆老、意見領袖共同研議，尋求共識，以

利將研商結果納入規劃檢討報告中，於完成經濟部水利署審查後

，將另依程序辦理地方說明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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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
正本：

副本：

抄本：

敬請烏來區公所協助安排會議會場事宜。

 

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、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、新北

市政府水利局、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、新北市烏來區公所、新北市烏來區民代表會

、環山社區發展協會、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辦公處、新北市烏來區烏來社區發展協會、新店

崇光社區大學(新店崇光河川巡守隊)、烏來觀光發展協會

本局工務課、管理課、規劃課

本局承辦人

 

 


